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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任何高考问题请上百考试题高考论坛（点击进入）发帖

咨询！ 第一条 学校概况 学校性质：公办 学校代码：10663 办

学层次：研究生、本科、高职（专科） 办学类型：普通高等

教育 学习形式：普通全日制 学校地址：宝山校区贵州省贵阳

市宝山北路116号 白云校区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北路35号

贵州师范大学创立于1941年，1996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

为省属重点大学，是一所涵盖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

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理学、工学、农学、管理学等10个学科门

类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多科性师范大学。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

校本专科学生16326人、硕士研究生1602人，生源来自二十八

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。学校现有编制教师1338人，教师

中有教授199人、副教授373人，博士115人、在读博士71人、

硕士536人。 第二条 招生计划 我校2009年招生计划为5265人

，其中本科4340人、高职（专科）925人。另招少数民族预科

生150人。分专业计划详见招生专业目录。 第三条 录取规则 1

、录取原则：学校调阅考生档案比例一般控制在招生计划

的120%以内（省内110%），以考生当年普通高考成绩为主要

依据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对考生的德、智、体

等方面进行综合衡量，择优录取。 2、录取志愿顺序：我校

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，若第一志愿不能完成招生计划，则

按各省招生办公室的投档顺序、考生所填志愿和我校分专业



招生计划，按志愿优先方式，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考生。

我校对非第一志愿考生无分数级差要求。江苏省考生进档后

的排序规则为先分数后等级，专业安排按本条第三款进行。

3、专业安排及退档：实行“专业清”原则，即优先满足考生

的专业志愿，按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和我校各专业招生

计划数从高分到低分录取；考生所填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

，若服从专业调剂的，则根据考生成绩在我校未录满专业内

进行调剂录取，若不服从专业调剂的，则作退档处理。我校

对专业安排无分数级差要求。 4、特殊专业录取原则： （1）

英语（含旅游英语）专业要求英语单科成绩在60%以上；英

语（含旅游英语）和日语专业需有口语成绩。 （2）艺术类

专业在各省招生办公室投档范围内，按专业计划数对文化成

绩排名在前10%的考生优先录取，其余部分按专业术科成绩

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。 （3）体育类专业男女生比例：男

生为70%、女生为30%（省外不限），男生身高1.68米以上、

女生身高1.58米以上，录取时按照“高考文化成绩÷2 体育专

业术科成绩”产生的综合分，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考生（有特

殊要求的省除外）。 （4）旅游管理类（含旅游管理、导游

方向、饭店管理方向）、英语（旅游英语）专业录取男生身

高1.68米以上，女生身高1.58米以上，旅游管理类外语单科成

绩在50%以上。 （5）面向全国单独招生的运动训练专业按照

国家体育总局、教育部相关规定录取新生。 5、定点定向招

生计划面向石阡县招生，录取时按贵州省招生考试中心规定

的降分幅度进行录取。定向生须与定向单位签订定向协议。

6、按类招生的专业，一律按类填报志愿和录取，按类发放录

取通知书，学生进校后按我校分流原则进行分流。 7、语种



要求：语种不限（除外语类专业），但新生进校后，所有专

业均实行英语教学，学校不开设小语种教学。日语专业为零

起点教学。 第四条 身体健康要求 按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

联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执行。 第五条 收

费及标准 按贵州省物价局、贵州省财政厅、贵州省教育厅批

准的学费、住宿费等项目及收费标准执行。 第六条 奖学金、

助学金政策 贵州师范大学设有下列各项奖学金、助学金：国

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专业奖学金、社

会资助奖助学金（如黄如论奖助学金、华藏奖学金等）及其

它奖助学金，建立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的奖、贷、勤、减、

免、补资助体系。 第七条 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有由校长和校内

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招生工作领导机构，负责学校的招生

工作。招生与就业指导处为学校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，下设

招生办公室。学校纪委、监察部门对学校招生工作全过程进

行监督。 第八条 毕业与学位 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的本科生按我

校学分制管理规定修完该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，达到学

校规定学分和教学要求的，发给国家承认学历、经教育部学

籍、学历电子注册的贵州师范大学毕业证书，并以此具印，

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证书。高职（专科）

学生修完该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经考试、考核成

绩合格，发给国家承认学历、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贵州师范

大学高职（专科）毕业证书，并以此具印。 第九条 专升本政

策 优秀高职（专科）学生按一定比例，根据当年政策参加对

应专业专升本考试、考核，合格者可升入本科学习，入学后

须对其高职（专科）阶段所学课程进行学分认定，修完相应

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，达到学校规定的学分和教学要求



的，发给国家承认学历、经教育部学籍、学历电子注册的贵

州师范大学毕业证书，并以此具印，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

的授予学士学位证书。 第十条 复查 新生入学三个月内，学校

将对其进行全面复查，复查不合格者，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

定予以处理，直至取消入学资格。 第十一条 本章程由贵州师

范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负责解释。 第十二条 咨询及联系方

式 咨询电话：0851-6701855（兼传真） 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

宝山北路116号 邮编：550001 网址：http://www.gznu.edu.cn

E-mail：zjc@gznu.edu.cn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

题高考网（收藏本站）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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